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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企企业业注注册册登登记记实实行行““一一照照一一码码””
个体工商户暂不纳入改革范围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郝丽
莎 ) 10月1日起，全市企业注
册登记正式实行“一照一码”。

“一照一码”实行后，新设立的
市场主体由市场监管部门发放
加载统一代码的新版营业执
照。不再发放企业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已登记
企业(包括已试点“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的企业)证照的换发
工作将按计划在2017年年底前
完成，过渡期内旧证照继续有
效。

9月25日，市政务服务中心
工商窗口办理首张一照一码营

业执照。10月8日上午，东昌府
区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窗口颁发
全区首张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这标志着“一证一码”在全市正
式实施。

聊城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
绍，“一照一码”按照“一窗受
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模
式和“保留必需、合并同类、优
化简化”的原则，整合优化登记
申请文书提交材料规范，申请
人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时只需填
写“一表”，向“一个窗口”提交

“一套材料”即可，登记部门审
核后，直接核发加载统一代码
的营业执照。

据介绍，企业登记申请表
和登记材料由工商登记窗口统
一受理，只需填写一份申请表，
向登记窗口提交一套登记材
料。一个企业主体只能有一个
统一代码。一照一码执照在全
国通用，相关部门要认可。

按照国家规定，“一照一
码”实行后，新设立的市场主体
由市场监管部门发放加载统一
代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已登记
企业(包括已试点“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的企业)证照的换发
工作将按计划在2017年年底前
完成，过渡期内旧证照继续有
效。

目前，全市企业注册登记
制度改革，适用于公司、非公司
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企业
类市场主体 (含企业分支机
构)；个体工商户暂不纳入改革
的范围。

“一照一码”是全市自推行
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
记制度改革后的商事制度改革
又一重要举措。通过实施“一证
一码”登记模式，进一步优化了
准入流程，减少了重复性审查，
有效推动了相关部门工作整合
归并和内部信息共享。

学学校校周周边边餐餐饮饮商商户户登登上上公公示示栏栏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

者 焦守广 通讯员 赵彩
虹 ) 冠县食药监局制作的新
一期“冠县实验小学周边公示
栏”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观
看。

在公示栏上，学校周边24
家食品、餐饮商户全部“榜上
有名”，商户名称，经营范围、
许可情况和食品安全动态评
级等内容一目了然。动态评级
分为优秀、良好、一般三个等
级，使公示栏成为名副其实的

“食品安全排行榜”，“倒逼”食
品经营者依法经营，非法经营
的后果将“自毁城墙”。

此外，公示栏上还张贴了
以“关注食品安全，关注食品
健康”为主题的“食品安全歌”
和“食品安全告知书”，向广大
师生和社会公众宣传食品安
全知识；公布了12331举报投
诉电话，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
报食品安全领域违法行为。

在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
宣传的同时，冠县食药监局发
扬“钉钉子”精神，采取突击检
查、错时检查、随机抽查等方
式，积极开展学校及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发现违法行
为，及时进行严厉查处，坚决
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水水城城金金秋秋绿绿色色食食品品博博览览会会1188日日开开幕幕
全国1200余商家汇聚三大展区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
者 张超) 12日，记者从第三
届水城金秋绿色食品博览会
(下简称绿博会)新闻发布会获
悉，本届18日至20日为期三天
的绿博会将在中国聊城农产品
物流交易中心举办，展览面积
达20000平米，参展商超过1200
余家，为历届绿博会之最，同时
也拉开了聊城安全农产品精
菜进京的序幕。

本届“绿博会”由聊城市
绿色食品协会主办，中国农产
品物流交易中心协办。以推广
品牌、促成对接、扩大贸易为

主题，以实现产销对接、促进
流通、发展经济为宗旨，目的
在于推介聊城农产品走向全
国，提升聊城市作为“中国蔬
菜第一市”和“中国农产品物
流交易中心”的社会知名度，
推动聊城经济的发展。

展览面积为 20000平方
米，设立三大展区：主展区、分
展区和商贸展区，共设约500
个企业标准展位。届时，全国
各大型采购企业、大型超市和
供应商约计1200多家、近万人
参加本届“绿博会”，见证产销
对接，促成贸易，繁荣经济。

绿博会期间，还将举行
聊城市可追溯平台启动仪式
和中国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
电子商务平台启动仪式，较
以往不同的是，本届还将同
期举办聊城安全农产品北京
行活动启动仪式等一些列大
型活动。

艾科集团总裁王锦江介
绍，三届“绿博会”的举办，旨
在给聊城农产品乃至全国农
产品搭建一个产销对接和交
易信息平台，更好的推介、提
升聊城“中国蔬菜第一市”和
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的社会

知名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本届“绿博会”举

办同时，艾科综合大集正式成
集，每月农历初三、初八、十
三、十八、二十三和二十八为
大集时间。艾科综合大集成
集，对于实现农产品批发与零
售的零距离对接，打造、形成
城北最大的综合大集商贸集
散地，满足广大居民生活消
费、繁荣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届时一个布局合理，规划成熟
的现代农产品交易大集将展
现在市民眼前，填补了北部片
区特色集市的一大空白。

冠县实验小学周边餐饮商户公示栏。

聊城食药监为

食品企业讲“法”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者

焦守广) 为宣传新《食品安全
法》，规范食品生产加工行为，12

日上午，聊城市食药监局组织开
展食品生产企业法人新《食品安
全法》培训活动。

参加本次培训的有东昌府
区、市属开发区食品生产企业法
人，以及各县(市、区)食品生产分
管局和食品生产监管科长共计
170余人。市食药监局生产监管科
围绕食品生产监管就新《食品安
全法》以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
法》进行了深度解读。

市食药监局副局长朱明华在
讲话中表示，此次培训的目的是帮
助食品生产企业增强对10月1日起
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的理解。让
广大食品生产企业的法人进一步
提高法律意识，准确理解《食品安
全法》立法精神和法律要求，规范
食品生产加工行为，并进一步落实
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者
焦守广) 12日，记者从是聊城

市食药部门获悉，今年10月起开
始启用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对
公众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食
品包装袋上印制的“QS”标识(全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将被

“SC”(食品生产许可证)替代。
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绍，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于10月
1日起施行，作为新《食品安全法》
的配套规章，国家食药监总局制
定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也于10月1日起
同步实施。对消费者来说最直观
的变化是，食品包装袋上“QS”标
志将不再用于食品，取而代之的
是有“SC”标志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办法》实施后，食品“QS”标
志将取消。之前食品包装标注

“QS”标志的法律依据是《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随着食
品监督管理机构调整和新《食品
安全法》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条例》已不再作为食品
生产许可的依据。

以后买吃的
认准“SC”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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